
 

金門縣金湖鎮多年國民小學 108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9月 25日（星期三）08：00 

貳、地點：多年國小會議室 

參、主席：陳來添校長                              紀錄：楊恭榮 

肆、出席者：詳簽到表 

伍、報告事項：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審議本校「學生作業實施規範要點」(附件一)。 

說  明：因應 108課綱實施，金門縣政府教育處業已頒定「金門縣國民中小學課程

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注意事項」及「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學生作業實施參

考指引」，本校基於教師教育專業，透過校內教師專業社群及領域共備研究，

擬定本校學生作業實施規範要點，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8：40) 

  



 

附件一 

金門縣金湖鎮多年國民小學學生作業實施規範要點 

108.9.25 108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二) 金門縣國民中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運作注意事項。 

(三) 依金門縣政府 108 年 9 月 6 日府教督字第 1080075529 號函辦理。 

二、 目的： 

(一) 培育學生基本學力，尊重個別差異，適性揚才，培養終身學習的能力。 

(二) 協助教師發展教學專業自主，促進校內教師專業對話。 

(三) 協助學校自主訂定校本教學評量及作業實施方式，建構學習型組織。 

三、 規範內容： 

(一) 寫字練習： 

第二學習階段起，建議指導學生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六張以上毛筆字習寫練習

（畢業當學期則建議完成四張以上），以培養學生書寫能力。 

(二) 寫作練習： 

1. 第一學習階段(一、二年級)：配合本校校本-閱讀課，以口述、簡易圖文寫作為

主練習。 

2. 第二學習階段(三至六年級)起，每學期結束前指導學生完成至少四-五篇作文

（畢業當學期則至少完成三篇），以培養學生寫作的能力與習慣。 

3. 第二學習階段(三、四年級)：每學期結束前指導學生完成至少七篇日記，以多

元學習模式呈現，例：圖文寫作、剪貼、學習單、心智圖…等形式，尊重教師

專業，結合班級經營與學生特質，以文字學生思考表達情緒、想法與意見。 

4. 第三學習階段(五、六年級)：，每學期結束前指導學生完成至少七篇週記（畢

業當學期則至少完成六篇），鼓勵學生閱讀時事新聞、國際議題，以文字學習

思考表達情緒、想法與意見。 

5. 教師可由日(週)記內容適時指導學生行為觀念、生活常規，如察覺學生有異常

狀況，應即時介入了解處理。 

6. 寫作主題應配合國語（文）單元內容進行延伸教學，教師亦可發揮教學專業，

配合學生學習階段由淺入深作通盤的規劃，妥善安排學生學習不同層次、文體

（含日記體裁及應用文本）的寫作練習。 

7. 若有目錄欄務必要求學生填載完整；教師評語宜用具體淺顯字句，能引導學生

改進該篇缺點為妥。 



 

(三) 各科習作： 

1. 教師規劃各領域或各科作業時，應依教學進度妥適安排學生習寫期程，評閱時

註明批改日期，並逐單元（或逐篇）予以評定等第、分數或回饋，記在每課末

明顯處。 

2. 採行逐題打上符號批閱，避免數題或整頁只用一個勾記符號。 

3. 習作項目具有思考、創作性質的部份，多啟發創造，內容避免雷同。學生若有

錯誤，需由教師評閱後協助學生訂正之，教師覆訂，直到正確為止。 

4. 教師於教學現場得本於教學專業，評估學生先備知識、社區環境、教學時間等

條件，自編自選學習單取代既定之習作，唯所自編自選之教材應送學校課程發

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實施。 

5. 習作用筆：低、中年級使用鉛筆，高年級方可使用藍（黑）色原子筆。 

(四) 其他：教師發展之多元作業應送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實施。 

四、 實施方式：  

(一) 尊重學生個別差異： 

1. 教師教學時應顧及學生學習上之個別差異，協助學生克服學習不利條件，提供

公平學習機會，增進教學效果。 

2. 接受特教服務之特殊教育學生（含疑似生），作業書寫得依學生程度個別調整，

並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後實施。 

(二) 透過校內教師專業對話，訂定校本作業實施方式： 

1. 本要點係依據金門縣政府教育處頒定之作業參考指引，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通過之校本作業規範。 

2. 本校教師及校內教師專業社群，本於教師教育專業及實現學生學習權之學校功

能，於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社群共備等場合進行專業對話，形成此適用於校

內學生起點行為及學習發展之各項作業練習、篇數與評閱規準等實施方式。 

3. 校長本於其教學領導之職務功能，促進校內教師社群進行專業對話，充分授與

校內教師社群自主訂定校本評量與作業方式等相關規範之空間。 

五、 本要點經校內課程發展委員會、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審議，並經校長核可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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